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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
委 員 備 忘 錄委 員 備 忘 錄委 員 備 忘 錄委 員 備 忘 錄  

 

 

宣 布宣 布宣 布宣 布 聖 士 提 反聖 士 提 反聖 士 提 反聖 士 提 反 書 院書 院書 院書 院 的的的的 書 院書 院書 院書 院 大 樓大 樓大 樓大 樓 為 古 蹟為 古 蹟為 古 蹟為 古 蹟  

 

 

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 

 

本文件旨在就建議根據《古物及古蹟條例》（《條例》）（第

53章）第3(1)條把位於赤柱東頭灣道 22號的聖士提反書院的書院

大樓宣布為古蹟一事，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
 

 

文 物 價 值文 物 價 值文 物 價 值文 物 價 值  

 

2.  在一八四一年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之前，本地村民已有機會

接受學校教育，學習儒學典籍。在香港，西式教育於十九世紀後

期開始發展，當時宗教傳道團體在本地教育的發展中擔當重要的

角色，而家境較為富裕的華人亦開始倡議開辦提供英語教育的學

校。  

 

3.  聖士提反書院由聖公會班為蘭會吏長，以及何啟爵士（一

八五九至一九一四年）、曹善允博士（一八六五至一九五三年）

等多位華人賢達所創立，祈能以教育救國。聖士提反書院最初於

一九○三年在西邊街建校，是仿照英國公學模式辦學的基督教男

書院。後來由於擴展需要，該校於一九二三年遷往般咸道，後於

一九三○年遷往赤柱現址。  

 

4.  聖士提反書院現時的校舍於一九二八年施工，同年四月二

十七日由當時的總督金文泰爵士奠基。在這項工程項目中，書院

大樓首先落成，一九三○年三月二十五日由當時的署理總督修頓

先生揭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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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約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（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

日日軍入侵香港之前不久），聖士提反書院的書院大樓被英軍接

管，改為緊急軍事醫院。聖誕節當天早上，日軍佔領了聖士提反

書院，並闖進書院大樓，發動「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」。日佔時

期（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），聖士提反書院連同鄰近的赤柱監

獄守衞宿舍被用作赤柱拘留營，該處亦是香港現存唯一的拘留營

遺址。  

 

6.  現時，聖士提反書院中學部保留着八幢戰前建築物，即歷

史最悠久的書院大樓、馬田宿舍、舊 實 驗 室 和五幢平 房（職員宿

舍）。書院大樓呈 H形，包 括東、西兩 翼，由中座連接起來。書

院大樓以晚期過 渡時期的工藝 美 術 運動風 格 興建，受現代 主 義 風

格 影 響，地下的外 牆以花 崗 岩建造，上層的外 牆 則有素色抹 灰 飾

面。大樓的粗 灰 批 盪、寬 闊 懸 挑的屋 簷、拱 形 門 窗 和 拱 形 迴 廊 都

是典型的工藝 美 術 風 格建築特色。  

 

7.  聖士提反書院是本港著 名的學校，已故的周 埈年爵士（一

八九三至一九七一年）、葉 問先生（一八九三至一九七二年）、鄧

肇 堅爵士（一九○一至一九八六年）、周 錫年爵士（一九○三至

一九八五年），還有立法會議員霍 震 霆先生和 錢 果 豐先生等多位

出 類 拔 萃的公眾人物，都是該校的舊生。  

 

8.  在本港現存仍提供寄宿服 務的校舍建築中，聖士提反書院

的書院大樓不但歷史最悠久，亦是赤柱拘留營的少 數遺址之一。

因 此，書院大樓不僅為本地教育發展史寫 下重要的一頁，也見證

着戰亂時期被羈 押人士所遭受的種 種 苦 難。  

 

9.  書院大樓的文物評 估 報 告、位置 圖及照片 分 別 載於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

A、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B及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C。日佔時期香港的拘留營一覽 表 載於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D。  

 

 

評 級 與 古 蹟 宣 布評 級 與 古 蹟 宣 布評 級 與 古 蹟 宣 布評 級 與 古 蹟 宣 布     

    

10. 古物諮詢委員會（古諮會）於一九九二年將聖士提反書院

的書院大樓評為二級歷史建築，以肯 定 其歷史和建築價 值。古諮

會在最近就 1 444幢歷史建築物進行的評 估工作中覆 核有關 評

級。經 專家小 組 覆 核後，書院大樓獲建議評為一級歷史建築。其

後，古諮會於二○○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會議上，通 過書院大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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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建議評 級。  

 

11. 在二○○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舉 行的會議上，古諮會通 過

為法 定古蹟宣布制 度 與歷史建築物行 政 評 級 制 度之間 確立正式

的關 係。根據已獲 通 過的安 排，按以下 定 義「具 特 別重要價 值而

可能的話 須 盡一切 努 力 予以保存的建築物」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的

建築物，將 視作已列入「備用名 單」的具 高 度 價 值的文物建築，

供古物事務監督考 慮當中一些建築物是否已達到宣布為古蹟的

「極 高 門 檻」，可以按《條例》獲 得 法 定保護。  

 

12. 古物古蹟辦事處認為聖士提反書院的書院大樓具有重要

的文物價 值（如上文第 2至9段所述），已達到宣布為古蹟的「極

高 門 檻」，可以按《條例》獲 得 永久保護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     

 

13.  請委員就應 否根據《條例》第 3(1)條，把聖士提反書院的

書院大樓宣布為古蹟一事發表意見。擬宣布為古蹟的建議範 圍見

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E。  

 

 

下 一 步 工 作下 一 步 工 作下 一 步 工 作下 一 步 工 作  

 

14.  委員若 支 持把聖士提反書院的書院大樓宣布為古蹟的建

議，我 們 將會根據《條例》的條文推展有關工作。  

 

 

 

 

 

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古物古蹟辦事處  

二○一一年六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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